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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快递员、 外卖骑手、 网

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面临着劳动

关系认定难， 过劳和内卷现象严重，

劳动纠纷频发， 维权难、 多头跑等问

题。 1 月 31 日， 人社部、 最高院、

司法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

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

的通知》， 推广新业态劳动纠纷“一

站式调解模式”， 强化新业态劳动者

权益的有效维护。

“一站式调解模式 ” 维
护劳动关系和谐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人事争议处理

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中央财经大学法

学院教授沈建峰在接受本报 《新法

讯》 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治理新业态

领域的政策文件陆续发布， 从程序和

实体两个角度为保障新业态劳动者合

法权益作了初步制度设计， 但在新业

态劳动者权益救济方面尚有缺失。 在

此背景下，“一站式调解模式”应运而

生， 正面回应了新业态劳动者维权时

应该找谁， 如何进行的难题。

全国总工会工会理论和劳动关系

智库专家、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吴文芳认为， 新业态劳动关系仍存在

着劳动关系认定难等问题， 在劳动报

酬、 休息、 劳动安全， 尤其是职业伤

害保障等方面尤为突出。 “通知” 明

确通过各类调解衔接联动、 推动新就

业形态劳动纠纷的一体化化解。

与仲裁、 诉讼衔接破解
维权多头跑难题

此前， 一旦发生纠纷， 新业态劳

动者的劳动关系、 劳动权益等都难以

明确， 甚至不知应到哪个机构维权，

面临投诉无门的困境。

“与传统的劳动争议纠纷调解机制

相比， ‘通知’ 探索构建的一站式调解

工作新模式有新意、 有亮点”。 在吴文

芳看来， “通知” 优化完善一站式调解

流程与仲裁、 诉讼的衔接， 有力应对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多头跑的现实难

题； 针对新就业形态的互联网行业特

点， 创新推进线上线下相融合方式， 帮

助劳动者以最小的时间成本维权。

沈建峰认为， “通知” 不再区分新

就业形态用工关系的法律性质， 只要属

于规定的争议类型就可以纳入本调解机

制中一体化调解。 在维权过程中， 劳动

者要有证据意识， 尤其应注意保存各种

电子证据， 依法维权。 在协商调解解决

纠纷时， 要诚信协商、 理性沟通。

吴文芳则表示， 除了积极利用调解

方式尽快维权以外， 与平台企业或合作

企业具有较强人身从属性的劳动者可通

过劳动仲裁、 诉讼等方式主张权益。 参

加职业伤害保险的劳动者如遭遇职业伤

害， 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及时报案，

拍摄事故现场照片， 并保存好就医过程

中产生的诊疗票据， 享受便捷的职业伤

害保障服务。 此外， 新业态劳动者还可

以积极参与工会组织的平台企业职工民

主恳谈会， 与企业方沟通协商各项权益

保障问题。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法
律制度亟待完善

对于新业态“一站式调解” 机制的

落实， 吴文芳表示， 目前该模式仍处于

初步构建阶段， 在调解组织的建立与完

善方面， 应注重利用好原有的劳动争议

纠纷调解组织的体系， 在此基础上完善

多元主体参与纠纷解决机制。 此外， 要

加快推动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具体法

律制度的完善， 才能为调解机构依据法

律规定推动双方调解提供抓手。

沈建峰告诉记者， “通知” 明确建

立一站式调解机制， 并非一站式调解机

构， 因此， 通过对现有调解组织的力量

整合和职能加载就可以落实。 就新业态

劳动者权益维护而言， 目前最大的问题

仍是实体法层面， 调整新业态领域用工

关系的规范性文件尚未法律制度化。 在

新就业形态领域特殊法律规则制定完成

前， 应积极探索对现有劳动法律制度和

民事法律制度的组合运用， 解决劳动者

权益维护问题， 也应尽快培养一批专业

的调解人员， 推动一站式调解机制的落

实。 （记者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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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调解模式”助力新业态劳动者维权

实体法完善亟待提速跟进

三型四类个体工商户认定机制及培育新政发布

精准帮扶个体工商户提升发展质量

□记者 徐慧

近日，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 14 部门共同发布了 《关于开

展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提升发

展质量的指导意见》， 明确和优化了

“生存型” “成长型” “发展型” 三型

和“名特优新” 四类个体工商户的认定

机制和培育措施。

截至 2023 年底， 全国登记在册个

体工商户 1.24 亿户， 占经营主体总量

的 67.4%， 支撑了近 3 亿人就业。 但

是， 当前个体工商户仍然存在发展信心

不足、 总体质量不高等突出问题。

对于“生存型” 个体工商户， 政策

支持更侧重优化市场准入服务、 降低经

营场所等成本、 探索包容审慎监管机

制， 激发创业创新活力。 “成长型” 个

体工商户的政策支持则侧重畅通招工渠

道、 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信息、 引导按规

定参加社会保险、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增强抵御风险、 持续经营能力。 “发展

型” 个体工商户， 在政策支持上， 侧重

增强合规管理水平、 支持引导转型升级

为企业、 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

管理能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

市场监管部门会在信息共享和大数

据的基础上， 按照标准在系统内自动分

型判定。 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和社会公众

可以通过“个体工商户名录” 和“全国

个体工商户发展网”， 查询分型结果。

《指导意见》 还对“名特优新” 四

类个体工商户的认定和支持政策作了规

定， 要求符合以下基础标准的个体工商

户， 才有资格被认定为“名特优新” 个

体工商户： 在分型中属于“成长型” 和

“发展型” 个体工商户 （对退役军人、

高校毕业生、 残疾人、 返乡创业农民工

等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这个标准可以适

当放宽）； 申报或推荐之日前 2 年内，

没有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的罚款及以上行政处罚信息， 或者已经

完成信用修复； 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没有

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同时， 规定各省（区、 市） 的“名

特优新” 个体工商户总数， 不超过本省

“成长型” 和“发展型” 个体工商户总

数的 5%。 “名特优新” 个体工商户享

受“成长型” 和“发展型” 个体工商户

的各项支持政策措施， 在相关专业领域

享受行业主管部门政策支持。 优先享受

本地区在资金、 培训、 贷款、 荣誉等方

面的政策扶持。 “名特优新” 个体工商

户认定有效期 3 年， 以认定时间为准。

  商务部等 9 部门于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健全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

回收体系的通知》， 提出到 2025 年，

在全国范围培育一批废旧家电家具等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典型城市和典型企

业， 全国废旧家电家具回收量比

2023 年增长 15%以上， 废旧家电家

具规范化回收水平明显提高。

据有关协会统计， 2023 年我国

废旧家电回收总量达 450 万吨， 含有

金、 银、 铜、 锡等大量贵金属和塑料

等。 健全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

收体系， 提升规范化回收水平， 有利

于促进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效率。 每回

收 1 吨废旧家电， 拆解出的再生资源

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等各类温室气体排

放约 4.7 吨。

“通知” 要求扎实推进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建设， 设置废旧家电家具暂

时存放点。 定期组织再生资源回收企

业、 家电家具销售企业上门回收废旧

家电家具， 并为回收车辆进出提供便

利。 鼓励有条件的居民社区利用闲置

房屋设置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临时存

放场所， 方便居民装修、 搬家。

发展“互联网+” 回收， 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优化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

资源回收、 暂存、 运输、 处理等业务

流程。 鼓励家电生产企业、 互联网平

台企业改进废旧家电在线估值服务。

鼓励回收企业“延伸触角”。 支

持信誉好、 服务优、 规模大的回收企

业与区县等签署合作协议， 向居民区

延伸回收网络， 逐步实现正规企业直

接上门回收废旧家电家具。

推广“以车代库” 流动回收。 支

持各地区根据当地情况， 推广“以车

代库” 等灵活回收模式， 指导回收企

业的流动回收车辆采用“定点、 定

时” 方式进入街道、 社区回收废旧家

电家具， 统一服务规范， 实现废旧家

电家具即收即走。

（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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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向居民区延伸回收网

络， 逐步实现正规企业直接上门

回收废旧家电家具。

鼓励有条件的居民社区设置家电

家具等再生资源临时存放场所，

方便居民装修、 搬家。

推广“以车代库” 等回收模式，

实现废旧家电家具即收即走。

规范废旧家电家具回收
鼓励社区设临时存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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